“政府工作报告”中关于“社保”的这段内容应该改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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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政府工作报告”中说：
（六）大力发展社会事业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
……，
……。

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一是推进制度建设。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，全面推进省级统筹。制定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要覆盖全国１０％左右的县（市）。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。完善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制度。健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。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。重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、农民工、被征地农民、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参保工作。农村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。多渠道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。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，保证基金安全。三是提高社会保障待遇。今明两年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人均每年增长１０％左右。继续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标准。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，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。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。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２９３０亿元，比上年预计数增加４３９亿元，增长１７．６％。地方财政也要加大投入。

……，

这段内容，明显地是继续扩大、制造“社保”的不公平、不正义。

因为，从“保险”、“统筹”、“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”的提法，继续分农村与城镇的“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”，而且只“覆盖全国１０％左右的县（市）”，继续掩盖“社保”本质地讲什么“今明两年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人均每年增长１０％左右”……，等等。
这里，看不到国民能走向“经济权益”平等的希望，只是继续扩大贫富差距、制造国民等级。使无“社保”者永远无助，拿“低保”者永远贫穷。

中国社会，“经济权益”上的不平等、不公正的根源正在这里。
GDP产值可以随意支出于庞大的行政、保安……等，却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本质的“全民社会保障”。
覆盖惠及100%国民的“全民社会保障”与“投保”的“保险”，“国家预算的首项列支”与“统筹”就是本质上的区别。养老金“基础”的不同，就是“就业难”、“内需不足”……等经济问题的根源。
然而，使国民“寒心”的是，从“工作报告”中看出，“执政者”，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计划。还要永远使不平等、不公正的“政策”继续下去。
以“暖”中国经济的“诚心”，需要问，难道要永远维护“经济权益”不平等、不公正的“政策”吗？难道不能研究一下，“如何使公民的经济权益平等”？
特别在社会“就业难”、和社会“工作收入不同”的状况下，难道还不能重新改变这个目前的“社会保险”政策？！
这个问题，也是经济学家们，应该以真正的“暖心”，来对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。
掌握GDP的“执政”者，“代表”们，却继续制定有利于它们自己的“各项政策”。
人民是何等的无助！难道只能永远如此吗？！
中国人民只能说：这段内容应该改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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